西安吾悦广场位于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昆明路与天台路交汇处西北角。商业主楼楼顶分布众多噪声源。包括52台风机，15台空调机组，5组冷却塔，众多的设备运行噪音给住户带来极大的噪音困扰。
按照省环保局有关文件及陕西省声环境功能区规划并结合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甲方的设计要求，项目东、南场界临路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则临路建筑面向路一侧至道路边界线和临路35m范围内的区域噪声排放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4a类标准（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项目西、北厂界噪声排放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 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即东、南侧厂界昼间噪声级不超过70 dB(A)，夜间不超过55dB(A)；西北侧及北侧噪声敏感住户窗外噪声限值为昼间不超过60dB(A)，夜间不超过50dB(A) （去除背景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
我司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派出设计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出具一套完整降噪方案，并施工完成，经检测的噪声值完全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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